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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公域治理：全球治理的范式革命？
韩雪晴１

（１．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２００２３４）

摘要： 在深度全球化时代，全球公域治理新议题兴起。 全球公域治理之“新”不仅体现为治理

领域的拓展，更体现为治理思路的变化。 全球公域治理对现代国际体系的若干基本原则发起

挑战，同时亦推动全球治理从国家主义范式、跨国主义范式转向全球主义范式，并对全球主义

范式提出建立整合度更高的“硬治理”的新要求。 在此新旧范式交替之际，全球公域治理内含

诸多悖论。 为有效消解这些悖论，中国应创新外交思维，树立新利益观、新安全观、新作为观和

新发展观，为自身深度参与全球公域治理创造战略性机遇，为“全球公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

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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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主权边界已基本划定，辽阔深

邃、资源富集的全球公域日益成为连接世界各

国的利益纽带以及全球安全繁荣之所系。①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８ 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

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

讲，其中特别提到：“要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
治原则，把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领域打造

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

场。”②由此引发的一个学理思考是，人类对于这

些全球公域的治理是应当沿袭以往的全球治理

范式，还是要创新范式？ 从这一问题出发，本文

主要探讨全球公域对传统国际体系构成的挑

战、对新治理范式的诉求及其在新旧特征并存

时代存在的结构性悖论，旨在深化人们对当下

全球公域治理性质与特征的理解，为中国创新

全球公域治理思维提供借鉴。

一、全球公域及其治理

“全球公域”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ｓ）是指主权国

家管辖之外的人类共有区域与领域。 这一概念

缘起于西方经济学，主要用于解决全球公共资

源的配置问题；而后进入国际法学，主要关注全

球活动中的权利与义务分配问题；近年转向国

际关系学，主要探讨全球公共空间对于国家间

关系与世界政治的影响。 目前，学界尚未就全

球公域的范围达成共识。① 国际关系学界比较

公认的全球公域包括：公海与国际海底区域、国
际空域、外太空、极地和网络空间。 从属性上

看，全球公域及域内资源属于全球公共物品，但
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纯公共物品，而是具有一定

特征的准公共物品。 其特征主要包括：
第一，共有性。 作为全球公共物品，共有属

性是全球公域的根本属性。 全球公域地处高

远、辽阔无际，其无法、也不能为任何主权国家、
组织和个人以单独或联合的形式据为己有，它
应该由全人类共有、共治和共享。

第二，非排他性。 非排他性是共有性的逻辑

延伸。 全球公域及其资源由全人类共有、共治和

共享意味着全球公域向全球范围内的所有治理

主体开放，任何个人、组织或国家对全球公域资

源的开发与利用不应妨碍其他主体的同等行为。
第三，竞争性。 全球公域虽然资源富集，但

并非无限，这导致了全球公域资源开发与利用

过程中的竞争行为。 其一，全球公域资源虽储

量巨大，但分布不均匀，可再生速度极慢。 海底

矿产、极地生物等资源多集中在具有特定地理

条件的区域，具有技术优势的国家会在这些资

源密集区域进行竞争性甚至掠夺性开采；其二，
全球公域中的部分资源具有典型的地缘属性，
即地缘位置决定收益。 率先选择最佳位置，建
设太空轨道、极地科考站和深海勘探平台的国

家收益会更大。
第四，整体性。 全球公域资源开发引发了

大量的全球公共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治理不

能简单的切分或还原。 无论是全球公域治理涉

及的“公益问题”，如对公海渔业、海底矿产和太

空资源的养护；还是“公害问题”，如对极地生态

破坏、气候变化和网络恐怖主义等问题的治理，
都必须通过多边协商与全球协作，任何国家、组
织和个人都无力单独应对。 全球公域治理所面

临的挑战是全球性的。
深度全球化时代，具有准全球公共物品属

性的全球公域进入全球治理议程。 全球公域在

为全球范围内跨界合作提供空前广阔的互动平

台的同时，其自身的敏感性与脆弱性也与日俱

增，海底争端、气候变化、外空竞赛、极地争夺、
网络安全等一系列全球公域议题正在成为困扰

世界发展的“焦点”。 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公

域治理议题的兴起，凸显全球化过程中各国对

世界事务的共同关注增多、风险共担意识增强，
标志全球治理进入崭新阶段。 那么，全球公域

作为全球治理的新议题，“新”在何处呢？
首先，广袤无垠的全球公域充满着人类对未

知世界的困惑。 虽然人类对全球公域的探索逐

渐深入，但仍处于初级阶段，人类所探索的全球

公域仅占总量中非常小的一部分，许多问题至今

２

① 刘杨钺、徐能武： “新战略空间安全：一个初步分析框

架”，《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第 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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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超越人类知识结构与治理能力。 在海洋治理

领域，占海洋总面积 ４５％的公海只有不到 １％得

到了有效保护，总面积为 ２．５１７ 亿平方公里的国

际海底只有不到 ０．００１％得到了开发①；在外太空

治理领域，新型推进器的研制、太空碎片的处

理、深空定位系统的升级和太空辐射的抵挡等

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网络空间治

理领域，病毒肆虐、黑客攻击、信息泄露等愈演

愈烈，日益成为困扰人类信息安全的“顽疾”。
其次，全球公域开发是一项高成本、长周

期、高技术含量和高风险的作业，这一过程常伴

随资金不足、技术失败、生态破坏、伦理困境以

及诸多始料未及的后果。 以国际海底资源开发

为例。 一个开发项目至少耗时数十年，耗资数

以亿计。 这期间，为抵抗来自海上的高压、适应

不同环境的气温变化和应对不同地质条件，将
遇到重重技术考验。 倘若勘探不当，还将破坏

生态平衡，引发地质灾害。 非但如此，全球公域

资源开发还会带来更深层次的伦理难题。 以外

空资源探索为例。 人类进行外空探索的过程是

一个不断超越地球中心论、甚至太阳中心论，走
向更宏大宇宙观、世界观的过程。② 这一过程见

证了宇宙之高远深邃和人类的渺小，将对以人

类为中心的传统伦理观甚至以地球为视阈的生

态伦理观构成挑战。
再次，全球公域资源虽多为开发前景看好

的战略性资源，但人类能否成功开发以及能够

在多大程度上获益仍充满不确定性。 在太空开

发方面，人类已探明许多具有开发潜力的资源，
如近地小行星矿产资源、高远几何位置资源、电
磁波资源、冰核聚变资源、反物质资源、宇宙自

由夸克资源、宇宙时空隧道资源等。 这些资源

储量丰富并极具使用价值，但世界各国是否具

备充分的开发能力仍是个未知数。 在极地治理

方面，兼具科考与深海邮轮双重特色的“深渊极

客”号极地科考探险船项目即将在沪启动。 此

船若建成，诚然是人类极地探索史上的一个重

大突破，但从长远看，极地科考与探险带来的社

会经济利益，究竟能否抵消人类活动增多导致

的原始生态平衡破坏尚需时间检验。

最后，既有治理机制严重滞后于人类日益

增多的全球公域实践，“全球公域治理失灵”成
为全球治理困境的新表现。 一方面，《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外空条约》《南极条约》等既有国际

规制无法有效规范全球公域治理秩序，未能有

效遏止新一轮的大国公域竞争；另一方面，新机

制建设阻力重重，许多全球公域当下处于事实

上的“无治理”状态。 如针对油污污染、过度捕

捞、海盗和海上恐怖主义等公海环境与安全问

题，智利前财政部长安德烈斯 · 贝拉斯科

（Ａｎｄｒéｓ Ｖｅｌａｓｃｏ）曾形象而尖锐地指出，倘若不

启动强力治理模式、制定具有约束力的监管措

施，公海将成为“无公之海”。
当然，全球公域之“新”不仅表现为其独特

的公共物品属性及所引发的新问题，更体现为

其对现代国际体系根基的触动。

二、超越威斯特伐利亚：全球公域

治理对现代国际体系的挑战

　 　 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确立起以主权国家为核

心的现代国际体系，而全球公域治理正向现代

国际体系的若干基本原则发起挑战。

２．１　 对主权独立原则提出挑战

主权独立是现代国际体系的核心原则。 主

权学说先驱让·博丹（Ｊｅａｎ Ｂｏｄｉｎ）曾指出，主权

是无限制、无条件的最高原始权力，除自然法和

神法之外不受任何约束。③ 据此，主权国家拥有

对内最高统治权和对外自主决策权，“不是任何

其他国家的附属国”。④ 在全球公域治理中，全
球公益与国家主权之间的界限正日趋模糊，跨
界治理的正当性不断质疑国家主权的权威性：

３

①

②

③

④

［法］皮埃尔·雅克、［印］拉金德拉·Ｋ．帕乔里、［法］劳
伦斯·图比娅娜著，潘革平译：《海洋的新边界》，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３１ 页。
陈忠：“外层空间（宇宙）探索的发展伦理研究”，《自然辩

证法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第 １２０ 页。
［法］ 让·博丹著，朱利安·Ｈ．富兰克林编，李卫海、钱俊

文译：《主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１－３８ 页。
［英］ 阿库斯特著，汪瑄等译：《现代国际法概论》，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 年版，第 １８ 页。



太平洋学报　 第 ２６ 卷

其一，部分主权国家受自身短期利益驱使，过度

开发全球公域资源，制造“公地悲剧”①，对他国

乃至全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一国的政策与行为还可单纯被

视作免受来自外界限制的独立行为吗？ 其二，
全球公域及其治理具有典型的整体性特征。 全

球公域资源开发旨在促进全人类的根本利益与

福祉，其所引发的全球“公益问题”和全球“公害

问题”远远超过了单一主体的治理能力。 在全

球公共问题治理方面，主权国家能够不顾他国

及全人类共同利益而自主决策吗？

２．２　 对主权平等原则提出挑战

主权平等思想对于现代国际体系的影响可

谓深远。 瑞士国际法学者瓦特尔（Ｅｍｍｅｒｉｃｈ ｄｅ
Ｖａｔｔｅｌ）在《万国法》中颇为形象地指出，“一个侏

儒和一个巨人同为人类；一个小小的共和国与一

个强大的王国同为主权国家”。② 随后，《联合国

宪章》《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等重要国际

法律文件纷纷确认主权的平等性，“主权平等”从
此成为举世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辛普森

（Ｇｅｒｒｙ Ｓｉｍｐｓｏｎ）将“主权平等”解构为三个方面：
形式平等（ ｆｏｒｍａｌ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立法平等（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和存在平等（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形式

平等是指国家在国际体系的司法机构面前的平

等，立法平等要求国家在国际机构的决策中享有

效力相等的投票权和代表权，存在平等包括国家

在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参与国际机构等方面的

平等权利。③ 在全球公域治理中，主权国家对全

球公域及其资源拥有形式上的平等开发使用

权，但由于全球公域前沿性强、技术含量大以及

竞争门槛高，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无缘深海、太
空、极地等治理实践与顶层设计，在相应治理机

制中亦缺乏与发达国家效力相等的投票权和代

表权。④ 可见，全球公域治理支持主权的形式平

等，而对主权的立法平等与存在平等构成挑战。
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全球公域治理中

的“等级化秩序”与“不平等主权”？

２．３　 对不干涉内政原则提出挑战

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主权独立与平等原则的

逻辑延伸。 博丹、霍布斯（Ｔｈｏｍａｓ Ｈｏｂｂｅｓ）、卢
梭（ Ｊｅａｎ －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和康德 （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Ｋａｎｔ）等思想家对不干涉内政的思想都有所论

及。 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 １７９３ 年宪法以国内

法的形式规定其他民族不得干涉法国国内事

务。 联合国成立后，《联合国宪章》《关于各国内

政不容干涉及其独立与主权之保护宣言》等国

际法律文件将“不干涉内政”正式确认为国际法

的基本原则之一。 然而，全球公域治理所对应

的是一种超越国家利益而对全人类的终极关

怀，主权国家的权力边界开始受到“侵蚀”：一方

面，全球公域治理的复杂性与联动性带来全球

性议题的相关交织、各类治理主体的网状互动

以及跨界治理机制的酝酿建立，传统的国家权

力开始明显地在全球、地区、国家和地方等层面

分化。⑤ 另一方面，全球公域治理的整体性带来

主权国家利益的互融和全球责任的拓展，导致

主权国家单边行动空间的缩小和单边决策能力

的弱化。 总之，全球公域治理可能导致以“议题

渗入” 与 “制度嵌套” 为特征的 “新型干涉主

义”。 因此，问题在于，以维护全球公域安全和

繁荣为名的“新型干涉主义”是否具有合法性？

２．４　 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提出挑战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避免乃至消除战争，是
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及其人民的美好愿望，也
是国际社会长久以来不懈努力追求的终极目标

之一。 １８９９ 年、１９０７ 年两次海牙会议签署的《和
平解决国际争端宣言》和 １９２８ 年《关于废除战争

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都体现了和平解

４

①

②

③

④

⑤

Ｇａｒｒｅｔｔ Ｈａｒｄｉｎ， “ Ｔｈｅ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１６２， Ｎｏ．３８５９， １９６８， ｐｐ．１２４３－１２４８．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Ｃａｓｓｅｓ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ｐ．５２．

［澳］ 杰里·辛普森著，朱利江译：《大国与法外国家：国
际法律秩序中不平等的主权》，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４９－６３ 页。

正如恩加尔·伍兹指出的，国际体系中的“富国”不仅是

物质上的优势，更具有巨大的影响和塑造规则的能力。 Ｎ． Ｗｏｏｄｓ，
“Ｏｒｄｅｒ，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Ｈｕｒｒｅｌｌ
ａｎｄ Ｗｏｏｄｓ，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 ｐ．２１．

俞可平著：《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４０－４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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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国际争端的精神。 “二战”后，联合国成立，和
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被赋予前所未有的重要意

义。 《联合国宪章》第 １ 条第 １ 款就规定，“联合

国之宗旨为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① 在全球公

域治理中，如果“新型干涉主义”即将成为不可避

免的选择的话，那么，继而需要思考的就是干涉

的方式和手段问题了。 在全球公域治理兴起的

大背景下，国家利益逐渐让位于全人类的利益，
当某国行为危害到全球公域安全与秩序，而和平

手段又不再奏效之时，国际社会能否动用强制性

力量予以遏止呢？ 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是，出于维

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需要，武力在全球公域治理

中是否具有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合法性？
斯坦利·霍夫曼（Ｓｔａｎｌｅｙ Ｈｏｆｆｍａｎ）指出，一

个稳定的国际体系中存在三种国际法：“关于政

治架构的国际法” “关于互惠的国际法”和“关
于共同体的国际法”。② 与上述三种国际法相对

应的是三种国际体系。 全球公域治理向现代国

际法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推动“关于政治架构

的国际体系”转向“关于互惠的国际体系” “关
于共同体的国际体系”。

三、全球公域治理：新范式与新诉求

全球治理自兴起以来，共经历了三种范式

的演变。

３．１　 国家主义范式

全球治理的国家主义范式是指主权国家在

全球治理中扮演主导角色的治理范式，其理论

基础是霸权稳定论。 霸权稳定论由查尔斯·金

德尔伯格（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 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最先提出，后
由罗伯特·吉尔平（Ｒｏｂｅｒｔ Ｇｉｌｐｉｎ）加以系统完

善。 其核心观点为：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需

要政治领导力，霸权国能够提供国际公共物品

以确保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行。 在全球治理

过程中，霸权国有能力、责任和意愿向世界提供

三大国际公共物品：一是建立在最惠国待遇、一
视同仁原则和无条件互惠原则基础上的自由开

放贸易制度；二是稳定的国际货币；三是国际安

全的提供。③ 当然，霸权国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

为了所谓“仁慈的目的”④，而是基于对本国国家

利益“成本—收益”的理性考虑。
全球治理的国家主义范式主要集中于国际

经济领域。 吉尔平认为，霸权保证自由经济发

展的成功案例在近代史上只有两个：一是英国

把世界经济引入自由竞争时代（拿破仑战争结

束到“一战”爆发），被称为“英国治下的和平”
（Ｐａｘ 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二是美国通过“关税与贸易总

协定”（ＧＡＴＴ）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建立

并主导国际自由经济秩序（“二战”结束以来），
被称为“美国治下的和平”（Ｐａｘ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ｎａ）。⑤

全球治理的国家主义范式开启了全球治理的

１􀆰 ０ 时代，它在短期内维护了国际经济体系的繁

荣与稳定。 但从本质上讲，国家主义范式是将

国家治理经验盲目和强制性地拓展到世界范围

内的产物，具有国家中心主义与霸权依赖的特

征，势必引发合法性赤字、分配非正义以及全球

发展鸿沟等诸多深层问题。

３．２　 跨国主义范式

全球治理的跨国主义范式是指国际组织和

国际机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主导角色的治理范

式，其理论基础是国际机制论。 国际机制论由

约翰·拉吉（ Ｊｏｈｎ Ｒｕｇｇｉｅ）最先提出，后由斯蒂

芬·克拉斯纳（Ｓｔｅｐｈｅｎ Ｋｒａｓｎｅｒ）、罗伯特·基欧

汉（Ｒｏｂｅｒｔ Ｋｅｏｈａｎｅ）和奥兰·扬（Ｏｒａｎ Ｙｏｕｎｇ）
等人加以完善。 关于国际机制，一个较为普遍

接受的定义是，“一系列围绕行为体的预期汇聚

到一个既定国际关系领域而形成的明示或暗示

５

①

②

③

④

⑤

《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官方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ｚｈ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ｃｈａｒｔｅｒ ／ 。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Ｈｏｆｆｍａｎ，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ｎ Ｋｌａｕｓ Ｋｎｏｒｒ ａｎｄ Ｓｉｄｎｅｙ Ｖｅｒｂａ， ｅｄ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
ｔｅｍ，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１， ｐｐ．２０５－２３７．

樊勇明：“霸权稳定论的理论与政策”，《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００ 年第 ９ 期，第 ２１ 页。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ａｇａｎ，“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ｔ Ｅｍｐｉｒ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ｏ．１１１， Ｓｕｍｍｅｒ， １９９８， ｐｐ．２４－ ３５； Ｆｒａｎｋ Ｎｉｎｋｏｖｉｃｈ，“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Ｉｎａｄｖｅｒｔｅｎｔ Ｒｉｓｅ ｔｏ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１２０， Ｉｓｓｕｅ ５， ２０１５， ｐｐ．１８４８－１８５０．

同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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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① 国际机制论

认为，国际机制作为塑造国际体系的重要变量，
能够通过汇聚成员国预期、提供信息、降低交易

成本和减少不确定性等方式来规范无政府状态

下的国际秩序。② 当然，国际机制并不意味着对

主权的放弃，而是着重强调国家间的协商理性

与集体行动。
国际机制是一种惠及所有成员国的“集体

物品”（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ｇｏｏｄｓ），在消费过程中，具有排

他的不可能性（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ｉｔｙ），③在

协调国际行动、配置公共资源以及促进国际合

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另一方面，国
际机制的创立又是一种“高标准”的公共产品供

给行为，霸权国更具备供给国际公共物品的能

力与意愿。 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机制并不排

斥霸权，甚至是依赖霸权的。 全球治理的跨国

主义范式开启了全球治理的 ２．０ 时代，它在相对

长的时间里提高了国际行为的可预期性和国际

体系的持续性。 但从本质上讲，跨国主义范式

崇尚权衡与妥协，具有政府间主义与霸权依赖

特征，仍无法有效解决西方中心主义、制度性霸

权等重要问题。
除各自的弊端外，以上两种治理范式还面

临更为根本性的共同缺陷。 无论是以霸权为中

心的国家主义范式，还是以国际机制和国际组

织为中心的跨国主义范式，都是国家中心主义

或政府间主义的，都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确

立的个体主义治理范式。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

相互承认的国家主权划分了世界公地，但却使

世界的分裂合法化，或者说，以国家主权否定了

世界概念和世界利益。 地球尚未成为一个能够

以世界利益去定义并且为所有人所共享的世

界。④ 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主义范式和跨国主

义范式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

３．３　 全球主义范式

全球治理的全球主义范式是指多元治理主

体在全球治理中扮演主导角色的治理范式，其
理论基础是“两枝理论”。 全球化以一种全新的

紧迫性，提出了世界事务应该如何治理的问

题。⑤ 在对全球治理问题的探讨中，最具代表性

的是詹姆斯·罗西瑙（Ｊａｍｅｓ Ｎ．Ｒｏｓｅｎａｕ）提出的

“两枝理论”（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初，罗西瑙首次提出“没有政府的治理”的理论

命题，将政治分为国内政治、国际政治两个相互

关联的系统。 他认为，无论在哪个层面，政府的

权力都趋于有限，随着非政府组织、市民社会和

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的日渐凸显，它们将在

全球语境下，基于协商性共识进行合作治理。⑥

２０００ 年，年事已高的罗西瑙进一步拓展其理论，
提出“新复合多边主义”设想，主张“以联合国及

其相关制度为中心，拓宽多种国际机制与跨国

合作政策的网络”。⑦ 可以说，全球治理为我们

提供了思考国际关系的新方法，迫使我们将高

度分裂化和碎片化的国际实践整合起来。⑧

全球主义范式非常适用于全球公域治理，
这是由此范式的主要特征决定的。 全球主义范

式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权威的分散化。 全球民

主化导致治理权威向两个方向转移：垂直向其

他层面转移和水平向非国家行为体转移。⑨ 在

全球公域治理中，治理权威在霸权国与非霸权

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Ｋｒａｓｎｅｒ，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ｏｎ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ｓ：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ａ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Ｋｒａｓｎ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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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间、主权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国家行为体

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发生了三次扩散。 全球主

义范式对权威扩散的关注策应了全球公域治理

权力流动的需要。 第二，层次化治理。 全球公

域治理本质上是一场多重博弈，呈金字塔状的

“三维棋局”①：最顶层是主权国家，主权国家仍

是全球公域治理的最基本单元，主权国家的同

意是治理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中间层是国际机

制和国际组织，它们在主权国家同意的基础上

将分散的治理意愿凝聚为集体共识；最底层是

数量庞大的 ＮＧＯ、跨国公司、智库等非国家行为

体，它们凭借自身资金、技术、知识和经验等优

势，发挥着议程塑造、技术支持以及专业咨询等

重要作用。 全球主义范式恰当地演绎了全球公

域的治理结构。 第三，跨界协同的治理方式。
在全球公域治理中，多个治理层次下的各类主

体根据功能分化的原则发挥着优势互补的作

用。 跨界协同将发生在两个维度上：横向维度

上，掌握不同信息与技术的主体间可以实现资

源的优化配置；纵向维度上，不同治理活动可以

在不同治理层次上同步展开，有助于缓解“治理

碎片化”问题。 第四，强调协商性共识的达成。
权威的分散、层次化治理和跨界协同分别带来

了主体身份的平等化、治理方式的高效率和治

理中的协商理性。 全球主义范式价值上追求民

主、效率与共赢，将极大促进全球公域的有效

治理。
全球主义范式开启了全球治理的 ３．０ 时代。

从历史沿革的角度看，全球主义范式是对国家

主义范式、跨国主义范式的继承与超越。 全球

主义范式并不排斥主权国家、国际组织和国际

机制的存在，亦承认其在全球治理中所扮演的

重要的、基础性角色。 其与国家主义、跨国主义

范式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全球主义范式是一

个去中心化、去等级化的治理进程（见表 １）。
在这一进程中，各类国家、非国家行为体身份嵌

套、利益交融，开始在全球治理中结成松散的、
非正式的治理网络。

表 １　 全球治理的三种范式及其要点

引领时代 理论基础 主体角色 作用领域

国家主义

范式

全球治理

１．０
霸权稳定论 霸权国

国际经济

领域

跨国主义

范式

全球治理

２．０
国际机制论

国际机制

国际组织

“高级政治”领域

“低级政治”领域

全球主义

范式

全球治理

３．０
两枝理论

多元治理

主体

全球公域

全球公共问题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全球主义范式虽然建立起多元治理网络，
但这一网络仍是建立在主权国家同意基础之上

的“软治理”，不能满足公共性和开放性色彩浓

郁的全球公域的治理需要。 作为一项“未竟的

事业”，②全球公域治理向全球主义范式提出了

建立整合度更高的“硬治理”的新要求。
第一，制度共建。 无政府状态下，全球公域

治理机制设计的要点有二：一是如何在缺少治

理权威的情况下促进多元主体的有效参与，二
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排除主权国家偏离公共目标

的自利行为。 基于以上考虑，全球公域治理的

机制发展方向应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机制复

合体”。 机制复合体（Ｒｅｇｉｍ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介乎完

全一体化机制和高度碎片化机制集合之间，③包

括若干具有可识别内核的嵌套（半等级的）机制

和若干非等级制、松散配对的机制框架。④ 它主

张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治理，在构建具体机制

间的联系方面优势明显，与高度复杂、多元联动

７

①

②

③

④

此处受约瑟夫·奈（ Ｊｏｓｅｐｈ Ｎｙｅ）教授针对世界权力结构

提出的“三维棋局”理论的启发。 ［美］ 约瑟夫·奈著，吴晓辉、钱
程译：《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１３ 页。

Ｋｌａｕｓ Ｄｏｄｄｓ，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Ｍｕｃｈ Ｕｎ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３， Ｉｓｓｕｅ
１，２０１２，ｐｐ．５８－６０．

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ｙｂｅ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ａｐｅｒ Ｓｅ⁃
ｒｉｅｓ， Ｎｏ．１， ２０１４， ｐ．７．

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 ＆ Ｄａｖｉｄ Ｇ． Ｖｉｃｔｏｒ， “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ｆｏ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９， Ｎｏ．１，
２０１１，ｐ．８．



太平洋学报　 第 ２６ 卷

的全球公域治理需求高度契合。① 但需要指出

的是，全球公域无可争辩地属于全人类的共有

之域，其管理应由联合国等真正具有全球代表

性的国际机构代表全人类行使，全球公域治理

的机制复合体当以联合国为中心。
第二，利益共享。 在全球公域治理中，利益

均衡不是那种就事论事的权宜之计，它所要面

对的是国家依据其主权谋求本国人民基本生存

发展的正当权益要求和责任负担之间的广泛而

深刻的矛盾；②因此，必须建立起公平正义的利

益分享机制。 全球公域资源是兼具非排他性与

竞争性的“公共池塘资源”，③其利益分享机制尚

未成形，但总体上应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分配正

义。 分配正义是全球公域利益共享机制的重要

考量，包括“受益者付费”“治理份额平等”等子

原则。④ 二是补偿正义。 补偿正义是对初次分

配中非正义因素的矫正，指基于“历史性非正

义”和“不平等的因果责任”而形成的补偿性规

范或条款。⑤ 分配正义、补偿正义原则分别从形

式、实质两个维度支持全球公域的利益共享。
第三，责任共担。 在国际社会中，一个长期

形成的传统习惯法原则是：使用你自己的财产，
不要伤害他人的财产。⑥ 这一原则延伸到全球

公域，即世界各国在参与全球公域治理过程中

都要兼顾全人类利益并担负保护全球公共财产

的重要责任。 具体而言，主权国家在全球公域

治理机制的形成过程中须承担两方面责任：事
前的协调合作责任和损害后的协调解决责任。⑦

事前协调合作责任包括：信息情报交流、协商缔

结特别协议的责任以及预防损害发生的责任。⑧

损害后的协调解决责任是指在未能或未能较好

履行事前协调合作责任的情况下，要求相关国

家承担的就赔偿（或补偿）问题进行合作协商的

责任。⑨ 事前、事后两个进程的责任共同构成全

球公域的国家责任体系。
第四，问题共解。 辽阔的地理幅员、自由准

入导致的滥用倾向以及主权国家推行利己政策

的冲动突出了在全球公域治理中建立紧密的多

边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在无政府的国际社

会，全球公域治理在无治理权威的场域展开，其

问题或争端不能如国内法一般以司法强行解决，
只能建立在相关国家同意的基础之上。 因此，基
于主体间的高度相互依存，建立自愿合作、规则

明晰的规则体系显得十分重要。􀃊􀁉􀁓 当然，这一规

则体系是代表世界各国履行治理职能，在规范全

球公域秩序时要保留灵活的形式和弹性边界，立
足于吸收地方性知识和兑现参与者承诺，以促进

合法有效的问题解决机制的形成。􀃊􀁉􀁔

总之，全球公域治理并未脱离全球主义治

理范式，但它标志着全球主义范式开始迈入深

度发展的崭新阶段，助力全球主义范式从“结构

松散的治理”走向“体系整合的治理”。

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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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ｕｓｔｉｃｅ，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 Ｐｕｂｉｃａ， Ｖｏｌ．２２， Ｉｓｓｕｅ １，２０１６，ｐｐ．３－８。

钱皓：“正义、权利和责任———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伦理

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０ 期，第 ６３ 页。
同②，第 １７６ 页。
参见：《里约环境与宣言》原则第 １９ 条、《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第 ２００ 条、《巴塞尔公约》第 １３ 条、《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

约》前言、《生物多样性公约》前言等。
同②，第 １７６－１８６ 页。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Ｃ． Ｊｏｙｎｅｒ，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ｒｏｚｅｎ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Ｔｈｅ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Ｒｅｇｉｍ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ａｒｏ⁃
ｌ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８， ｐ．３０．

Ｊｏｈｎ Ｖｏｇｌｅ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３， Ｎｏ．１， ２０１２， ｐ．７０．

Ｊａｎｅ Ｍａｎｓｂｒｉｄｇｅ， “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３６， ２０１４， 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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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断裂与延续之间：全球公域

治理相关的重要悖论

　 　 目前，全球公域治理对全球治理提出了构

建整合度更高的全球机制的新要求，但主权国

家对主权的有限让渡尚不足以构建起具有广泛

合法性和普遍约束力的全球治理架构。 换言

之，全球公域治理正处于旧范式已经式微、新范

式尚未完全建立的时代。 在这一时代，全球公

域治理中出现了几对重要悖论。
第一，“公”与“私”。 全球公域之“公”主要

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全球公域及其资源无法、也
不能为任何主权国家、组织和个人以单独或联

合的形式据为己有；二是全球公域向所有国家、
组织和个人开放，任何主体都无法对其域内资

源行使排他性使用权；三是全球公域治理中的

全球公共问题不是个别主权国家所能应对或解

决的，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 从本质上看，全球

公域之“公”是由其共有性、非排他性和整体性

特征决定的。 全球公域之“私”主要体现在公域

资源的竞争性方面。 全球公域中的公共资源可

被称为“拥挤性全球公共物品”，这类资源的竞

争性在数量充足时表现得并不显著，其竞争性

只有达到“拥挤点”之后才会充分显现出来。 比

如，当具备卫星发射能力的国家越来越多时，太
空轨道资源的竞争性就会显现出来；当从事极

地开发的国家越来越多时，极地矿产和生物资

源的竞争性就会显现出来。 竞争性凸显的全球

公域将出现两种恶果：掠夺式开发导致的“公地

悲剧”和排他式占有导致的“新资源战”。 这印

证了“所有人的财产就是没有人的财产”之西方

古老谚语①。 总之，全球公域治理中的首要结构

性悖论是，如何既满足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整

体利益与福祉，又满足主权国家、组织和个人的

特殊发展需求，即如何平衡“全球公益”（全球主

义）与“国家私利”（国家主义）的问题。
第二，人权与主权。 全球公域治理的兴起标

志着国际社会对于人类共有之域的终极关怀，体
现了全球政治的普遍性与超越性；但同时，在无

政府状态下，全球治理网络中最为重要的治理主

体依然是主权国家，主权国家在观念上仍无法超

越民族主义情结。 全球公域治理既要面向全体

人类，促进全人类的福祉、进步与可持续发展；但
同时，也要面向所有主权国家，保障主权国家在

全球公域治理中的合法权益，引导其让渡部分主

权，使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参与全球公域

治理。 由此，引申出全球公域治理的两种不同取

向：以全球公域的归属权和管辖权为主要关注对

象的国家中心主义和以人类的存续状态和治理

规则为主要关注对象的人类中心主义。 主权与

人权的矛盾体现为“国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

主义”治理取向的博弈，也即国际社会中“排他性

利益”（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与“包容性利益” （ ｉｎ⁃
ｃｌｕ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的张力所在。 全球公域治理的

重要思想任务便是促进国际社会中上述两种取

向、两种利益的协调与融合。
第三，权利与义务。 全球公域资源富集，极

具开发潜力与价值。 主权国家、国际组织以及

跨国公司等国际行为主体在国际法的规制下享

有自由进入、开发利用等权利；但同时也必须履

行生态保护与合理开发的义务。 目前，国际社

会尚未就有关损害国际公共资源的国家责任规

则形成任何的国际习惯法；②但一些体现公域治

理义务的原则仍体现在部分国际条约、国际宣

言等软法中。 这些原则包括：全人类共同利益

原则、自由探索与跨界损害责任原则、非军事化

与和平开发利用原则、可持续发展与公平原则、
风险与损害预防原则以及国际合作原则，等等。
在全球公域治理中，权利与义务是相辅相成的，
要杜绝仅强调权利而拒绝履行义务的情况

发生。
第四，能力与责任。 由于科技水平和国家

实力的差异，不同国家对全球公域的感知、利用

不是同步的。 时间上的差异性本质上是能力差

异性的投射。 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具备较强的经

９

①

②

徐崇利：“国际公共产品理论与国际法原理”，《国际关系

与国际法学刊》，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３４ 页。
同①，第 ４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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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技术水平而成为率先进入全球公域的 “强

者”，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技术水平落后

而成为无力参与全球公域治理的“弱者”。 全球

公域及其资源本为全人类“共同继承遗产”，但
事实上却因主权国家间的治理能力差异而被打

上了“南北政治”的印记。① 为了弥合全球公域

治理中的“能力鸿沟”，世界各国不能重复主权

领域先占原则和排他性开发的悲剧，应保持对

弱国的公平性和开放性。 当务之急是以治理能

力来界定治理责任。 全球公域更多为强国所感

知，但也同时意味着强国肩负更大的责任，而非

将其负外部性转嫁给同代的弱者。 对于全球公

域的治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承担“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有责任向发展中国

家提供资金支持、人员培训和技术转移，以帮助

发展中国家尽快具备参与全球公域治理的能

力；而发展中国家亦有责任在发达国家的帮助

下，改进资源开发环境和技术条件，以确保全球

公域的可持续开发与利用。
第五，代内与代际。 “全球公域”是一个立体

的概念，不仅具有横向的空间维度，同时也具有

纵向的时间维度。 当代人在开发利用全球公域

及其资源时，既要考虑全球公域及其资源给当代

人带来的利益与福祉，又要着眼长远，为子孙后

代计；既要满足当代人的生存发展需要，又不能

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 这就是全球公

域治理在时间维度中的辩证法。 如果说发掘公

域资源的战略经济价值是国家发展的应有之义，
那么促进全球公域的可持续发展则是人类永续

发展的必由之路。 正如美国著名国际法学者爱

蒂丝·布朗·魏伊丝（Ｅｄｉｔｈ Ｂｒｏｗｎ Ｗｅｉｓｓ）所指出

的那样，“这种代际责任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地球

的条件对我们子孙的福利具有深远的影响。 我

们的地球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在利用地球资源时

变得日益相互依赖。 我们快速的技术增长保证

这种相互依赖也会增长。 因此，当我们将对自己

国家的关心扩大到更大的时间和更广的区域范

围时，必须将对这种关心集中在保护我们的自然

和文化环境的地球质量上”。②

第六，应然与实然。 当今全球化正处于一个

新旧特征共存的时代：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深

入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度趋于紧密。 全球公域

的广阔性与共有性为构建真正具有全球代表性

的治理机制提供了空前的平台与契机。 从这个

意义上讲，全球公域治理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共
治”“善治”理想，意味着在人类历史上将不存在

缺乏治理机制的“灰色地带”③。 另一方面，由于

知识经验、科学水平和治理能力等诸多条件的限

制，全球公域治理处于一种事实上的“非全球治

理”的状态———既缺乏普遍有效的全球权威性机

制的支撑，也无法实现全球各层次治理主体的能

动性参与。④ 现实中，全球公域仍存在自由国际

主义主导下的霸权国先占优势，仍存在“碎片化

治理”的问题。⑤ 因此，在“局部全球化的世界”
中，必须兼顾全球公域治理的现实境况和内在规

定性，巩固全球公域治理机制的合法性与权威

性，将“实然”层面和“应然”层面有机结合起来。

五、全球公域治理与中国外交新思维

在新旧治理范式更替的时代，全球公域治理

呼唤崭新的全球主义治理范式，同样也呼唤崭新

的治理思维。 为有效消解全球公域的治理悖论，
中国不能固守传统外交理念，必须创新思维。

５．１　 新利益观

全球公域治理议程的兴起导致全球公共资

源的大量存在和全球公共性议题的大量涌现，
带来人类社会中各式各类非排他性公共资源超

越国家主权界限的“全球化”，而这一过程恰恰

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ｕｒａｂｈｉ Ｒａｎｇａｎａｔｈａｎ， “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Ｖｏｌ．２７， Ｎｏ．３， ２０１６， ｐｐ．７１１－７１７．

蔡守秋：“论环境权”，《金陵法律评论》，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０２ 页。

Ｓｕｓａｎ Ｊ． Ｂｕｃｋ，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ｐ．２７．

韩雪晴：“自由、正义与秩序———全球公域治理的伦理之

思”，《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第 ７１ 页。
Ｆｒａｎｋ Ｂｉｅｒ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 Ｔｈ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

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９， Ｉｓｓｕｅ ４， ２００９， ｐｐ．１４－４０．



第 ４ 期　 韩雪晴：全球公域治理：全球治理的范式革命？

是打破时空界限的“共在化”过程。① 在这一过

程中，各式治理主体、各类人类共有资源、各种全

球公共问题交织互融，形成复杂的全球治理网

络。 虽然相互依存并不必然导致合作，但国家

间、个体间的共同利益不断拓展，人类开始超越

国家的主权属性而在事实上结成生存共同体、利
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

利益至上”的传统国家利益观已经变得不合时

宜，中国须树立新型的利益观，这一新型利益观

不再是以主权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国家利益观，
而是以全人类福祉为根本依归的人类利益观。

树立人类利益观的关键是意识到世界各国

共同利益生成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广泛联动的

全球公域将治理边界推及至主权国家管辖之

外，把人类居住的星球变成了“地球村”，各国利

益的高度交融使不同国家成为一个共同利益链

条上的一环。 任何一环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

全球利益链中断。② 一国过度开发海底、极地资

源会导致全球资源危机和生态失衡，一国制造的

太空垃圾会影响到多国卫星的正常运行，一国发

起网络攻击会给多国带来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

和难以弥补的安全隐患。 在这个全球利益网络

中，美国等少数西方强国将本国利益与他国、全
人类的利益对立起来，试图凭借其实力优势打造

并维系自身在全球公域中的新型霸权；而中国则

要更加关注本国与他国在全球公域中的利益相

关性，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高度统筹全球公

域治理。 如在北极治理领域，中国与北欧五国成

立机制化交流合作平台———“中国—北欧北极研

究中心”，该中心广泛涉及北极油气资源开发、俄
北方海航线、北极渔业、北极与中国“一带一路”
倡议对接等重要议程，是中国与北欧国家打造

“北极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写照。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

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命运共同体’”。③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源于中

国的和合文化与关系理性，它以全人类共同发展

为目标，奉行多元共生的价值理念，倡导共商共

建共享的治理准则，与全球公域高度整合的全球

主义治理需求高度契合。 中国以“命运共同体”

为思想指引，为全球公域治理贡献高契合度的原

创性理念与智慧，将强化全球公域治理的正面溢

出效应，最终推动新治理秩序的生成。④

５．２　 新安全观

随着全球公域的地缘重要性和社会经济价

值不断凸显，世界各国的全球公域博弈日趋激

烈。 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公域治理出现了安全

转向，树立何种安全观成为全球公域安全治理

的重要课题。 历史上，主权国家曾以均势、制衡

甚至武力来维持国家安全，结果常常使国家陷

入安全困境或无休止的战争，在全球公域治理

中，历史的悲剧不能重演，为保障自身安全而降

低他者安全感、以削弱他者来谋求自身安全的

传统安全观当被摒弃，以协商、妥协和共识来建

构安全的新安全观呼之欲出。 新安全观要求中

国关注以下几类安全。
第一，综合安全。 综合安全是针对复杂安全

局面而形成的一种复合安全观，指行为体通过各种

形式的资源整合和人员动员所达到的安全状态。
全球公域拥有广阔的战略纵深，其治理活动是在

陆、海、空、天、电、网六维空间同时展开，安全形势

十分复杂。 为此，美国国防部提出“海空一体战”
“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ＪＡＭ－ＧＣ），北约提

出“态势感知”（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能力建设，
中国亦须树立总体安全观，巩固和发展“反介

入 ／区域拒止” （Ａ２ ／ ＡＤ）能力，从宏观的大战略

高度来规划全球公域的安全治理。 近年来，中国

综合安全意识逐渐提高，越来越注意公域安全的

关联性。 如在海洋治理领域，中央政府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批准建立的海底观测网拟整合海洋、卫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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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韩雪晴、王义桅：“全球公域：思想渊源、概念谱系与学术

反思”，《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第 ２０５ 页。
曲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求是》，２０１３ 年

第 ４ 期，第 ５３ 页。
“习近平同外国专家代表座谈”，新华网，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２－ １２ ／ ０５ ／ ｃ＿１１３９２２４５３．
ｈｔｍ；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

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新华网，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８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０９ ／ ２９ ／
ｃ＿１１１６７０３６４５．ｈｔｍ。

杨剑、郑英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新疆域的国际

治理”，《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第 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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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技术，旨在通过实时读取、管理水下数据护

航“一带一路”国际贸易网络。
第二，共同安全。 共同安全是一种具有包

容性的安全思维，它以安全的共享为基本目标，
主张将以战略互疑、战略遏制为特征的传统安

全困境转变①为以安全共建、战略对接为特征的

新安全观。 全球公域作为人类的共有之域，其
安全具有典型的普遍性、平等性和联动性。 安

全的普遍性要求尊重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个体

的安全，任何国家和个体的安全都不能建立在

其他国家不安全的基础上。 安全的平等性是指

每个主权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其在全球公域中

的安全利益都应得到同等的保障。 安全的联动

性是指国家间的冲突很容易影响全球公域的整

体治理，某一公域的治理状况也很容易影响其

他公域的治理状况。 在全球公域治理中，中国

应做共同安全的“维护者”，树立“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普遍安全意识，在捍卫自身安全利益

的同时，尊重每个国家的安全利益与安全诉求，
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建“全球公域安全共同体”。

第三，合作安全。 合作安全是共同安全的逻

辑延伸，指以合作的方式同世界各国寻求共同安

全。 在整体性特征明显的全球公域中，共同安全

威胁的不断增多、共同安全利益的不断拓展说明

个别主权国家的单边行动无法确保全球公域安

全，合作才是各国公域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
在全球公域治理中，中国要做安全问题解决的合

作者、安全规则制定的合作者和安全治理架构建

立的合作者，促进全球公域安全治理从“零和博

弈”转为“共赢博弈”。 树立合作安全观有助于我

国及时规避大国角力引发的新一轮公域竞争，与
世界各国协力化解治理中的结构性悖论和全球

性风险，成为全球公域安全的“缔造者”。

５．３　 新作为观

全球公域治理议题的兴起意味着参与全球

治理空间的拓展与机会的增多，中国不能只满足

于做公域资源的开发者、勘探者；还要树立积极

的作为观，做公域治理的建设者、合作者。 中国

自改革开放至今仅四十年，参与国际事务的经验

不足，加之受传统文化中“遵约”“服从”等观念的

影响，在全球公域治理长期处于被动状态，对于

全球公域的探索多停留在一般性参与层面，未能

深入核心规则的制定与顶层设计。 中国目前必

须思考的是，如何拓展参与的深度与广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奋发有为的中国外交，越

来越着眼于国际公共物品的提供，②对全球公域

治理的参与也初见成效。 目前，中国在全球公

域治理中的作为主要可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
为公海污染、气候变化和网络攻击等全球公域

治理中的全球公共问题提供“中国方案”，积极

促进全球公域的合作治理、有效治理。 在北极

治理领域，中国新近发表首部《中国的北极政

策》白皮书，明确表示中国将与各方共建“冰上

丝绸之路”，为促进北极地区互联互通和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带来合作机遇。③ 在逆全球化特

征明显的全球气候治理领域，中国正在利用议

程塑造、国际谈判等多边场合和发展低碳经济、
发展援助带来的示范效应，挽救因美国退出《巴
黎协定》导致的全球气候治理僵局。 第二，为深

海、空天和网络等治理机制不完善的全球公域

的治理提供“中国理念”，推动全球公域正义秩

序的建立。 美国等西方强权力图掌握全球公域

的制度设计权和国际话语权，以“公域”之名行

“私利”之实，将自身理论陷于矛盾的尴尬境地。
针对西方国家自由主义全球公域观，中国应更

多关注全球公域的平等、正义与秩序，推动打造

真正以全人类利益和福祉为基本关照的人类中

心主义全球公域观，④将全球构建“全球公域人

类命运共同体”从“中国倡议”转化为“世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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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Ｋｅａｔｉｎｇ Ｖ．， Ｗｈｅｅｌｅｒ Ｎ． Ｊ．，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Ｃ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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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近年来，中国通过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多边

国际场合，向世界传播共建网络命运共同体等

原创性理念，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全球公域治理“中国方案” “中国理念”体

现了中国向世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

愿，凸显了大国担当、大国胸怀与大国责任。 然

而，中国在全球公域治理中的作为不应局限于

器物和观念层面，更应该不断深入，思考如何在

深海、外空、极地、网络等治理框架尚未完全成

型的全球新兴领域构建制度性话语权。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国际海底管理局召开第 ２３ 届会议，上海交

通大学“极地和深海发展战略研究中心”被接纳

为海管局观察员，我国在国际海底管理局的观

察员席位实现“零”的突破，这表示中国在全球

公域机制建设中的话语权正逐渐加强。 当然，
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应注意要有所为、有所不

为。 全球公域广阔深邃，全面介入所有领域无

疑会造成过度延展的危机甚至战略透支；对于

全球公域的治理，中国必须创造性介入，以战略

眼光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选择关键领域重点

介入并提出创造性的治理方案。

５．４　 新发展观

全球公域是一个储量巨大、自由开放的资源

宝库，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

要，又不能影响满足后代人需要的能力，这就是

全球公域治理中“代内”与“代际”的悖论。 作为

负责任的新兴大国，中国不能做“公地悲剧”的制

造者，而应不断优化治理结构和促进增长模式升

级，树立基于“代际公平”的可持续发展观，做全

球公域新发展观的倡导者、践行者。 中国是人口

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养护公域生态、合理开发资源

和履行治理承诺本身就是全球公域治理的重大贡

献，中国树立全球公域新发展观具有世界意义。
全球公域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基于

“地球信托”思想的代际公平理论。 １９８４ 年，美国

学者爱蒂丝·布朗·魏伊丝（Ｅｄｉｔｈ Ｂｒｏｗｎ Ｗｅｉｓｓ）
发表了《地球信托：环境保护与世代间公平》的文

章，其中明确提出了“地球信托”思想。 她认为，
每一代人都是后代人类的受托人，在后代人的委

托之下，当代人享有从前代人手中继承的遗产的

地球权利；同时，也负有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并

将其完好地交给后代人的地球义务。① 以“地球

信托”思想为基础，魏伊丝提出了“代际公平”理
论。 “代际公平”是全球公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要义，指当代人和后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谋求

生存与发展等方面享有均等的权利和义务。 党

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与以“代际公平”理论

为核心的全球公域可持续发展观高度契合。 在

代际公平理论及党中央确立的新发展观的指导

下，中国在全球公域治理中须遵循三项基本原

则：一是保存选择原则，即不过度开发海底、外太

空和极地等全球公域中的珍稀资源，为后代人保

存资源的多样性，确保后代人和当代人有同等的

多样性选择；二是保存质量原则，即在开发利用

国际空域等易耗资源时，要努力确保资源和环境

的质量不因过度开发而下降，确保地球资源在转

交下一代时没有遭到破坏；三是保存接触和使用

原则，即在治理过程中，负有让后代人了解人类

共同财产并引导其合理使用的义务。
新发展观背后是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需要

资金、技术、制度与理念等多方面的支撑。 目前，中
国已经初步具备促进全球公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在太空治理领域，中国政府已开始思考从源头上减

少空间碎片的产生，对在役运载火箭实施了末级钝

化处理，并多次就废弃卫星实施了离轨处置。 在全

球气候治理领域，中国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正

式启动碳排放交易体系，切实加强自身应对全球气

候变化的努力，彰显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

全球领导作用。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经济技术

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有望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塑

造和引领全球公域发展新模式。
总之，在深度全球化时代，全球公域治理作

为新议题被列入全球议程，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

是广泛而深远的。 丹尼斯·穆勒（Ｄ． Ｍｕｅｌｌｅｒ）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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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公共产品的特性构成了集体选择的理

由”。① 具有准全球公共物品属性的全球公域

在解构现代国际体系基本治理原则的同时，也
助力人类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 全球

公域治理并未彻底否认国家主义范式、跨国主

义范式对主权国家、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作用

的重视，但它推动全球治理的全球主义范式走

向更为整合的高级阶段，演绎了全球治理的

“进化论”。 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突破由“公”
“私”关系衍生的一系列结构性悖论成为问题

的关键。
作为负责任的新兴大国，中国当助力全球

公域治理悖论的消解。 这要求在全球公域治理

中不仅扮演“治理的参与者” “合作的推动者”
和“理念的创新者”，还要充当深度机制化治理

的倡导者。 进一步讲，中国必须担负起全球范围

内信心重建和预期管理的重任，说服各国继续

以积极心态参与全球治理，并携手各国推动“更
有管理的全球化”进程，②确保全球公域的合作

治理、有效治理，规避大国角力造成的“修昔底

德陷阱”和制度赤字造成的“金德尔伯格陷阱”，
这将极大考验中国的战略智慧与战略远见。 如

何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培育全球伙伴关系网

络，如何在新旧范式交替中改革不公正的制度

性安排，如何兼顾全人类利益与国家利益管控

分歧、谋求共赢，如何推动构建新型全球公域治

理体系与全球合作框架，这些是未来中国全球

公域外交面临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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